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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屯門興福堂 

「處理投訴小組」工作守則 

1. 關於「處理投訴小組」 
1.1 前言 

「處理投訴小組」(下稱「小組」) 於二○二○年十月廿五日執事會通過，參考《平等
機會委員會》建議，設立一套投訴機制及流程，並組成「處理投訴小組」，處理教
會有關歧視、私隱保護及一般的投訴。小組召集人為堂主任，成員為執事會副主席及
一位資深會友 (每年由執事會提名)。按個別個案邀請其他成員加入。如相關投訴
涉及堂主任，則由執事會副主席為召集人，並由一名同工填補小組空缺。 

 
1.2 原則 

小組本著不偏不倚、無私無畏，以查明個案的事實真相，並根據客觀證據作出公平的
結論為己任。調查期間，小組採納『相對可能性的衡量』為舉證的一般準則。但針對
嚴重的事件，小組採納的舉證的準則為『無合理疑點』。 

 
1.3 角色及權責 

小組是本會執事會委任，是獨立的單位。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屯門興福
堂 (下稱「本堂」) 賦予小組調查權力，包括進行調查、獲取資料及文件、傳召證
人。 

 
1.4 保密規定 

小組成員及其下所有人員，均須遵守保密規定，不得披露任何於處理投訴過程中所
知悉的資料。 

 

2. 處理投訴 
2.1 處理投訴的範圍： 

2.1.1 小組並非需要直接處理本堂內接獲不同大小的所有投訴案件。個別具名的
投訴須先交由小組進行評審，把案件分類為小組跟進、有關負責之單位跟
進或不展開跟進。 

 
2.1.2 一般案件分類為：(按個別個案而定) 

案件分類 有關負責之單位 
有關同工的案件 交由人事組處理及跟進 
有關會友的案件 交由處理投訴小組處理跟進 

 

2.2 處理投訴的程序： 
2.2.1 本堂收到投訴人以書面呈報後，應盡快交由有關負責之單位進行評審；至

於涉及投訴事件的呈報人及有關證人，在奉守避免角色衝突的原則下，不
能成為小組成員。 



第 3 頁，共 5 頁 處理投訴小組工作守則  

 
2.2.2 由收到書面投訴起計，小組須十四天內回覆投訴人處理進度。 

 
2.2.3 如案件需要跟進，小組須得到雙方的同意，決定是否以較簡單的調解方式

迅速處理，抑或展開全面調查。 
 

2.2.4 調查工作應按實際情況的緩急輕重的需要，給予被投訴人在收到投訴事件
的書面陳述的調查通知書後，有最少七天時間作出書面回應。如被投訴人
因實際情況需要延期，則視乎延期理由是否合理而可以予以寬限，但宜訂
定期限，以免拖延調查。 

 
2.2.5 無論是何種情況，小組都會將最後結果或不受理投訴的原因告知投訴人。 

 
2.2.6 如果在調查投訴後察覺其中一方有錯失，小組可提出建議，以糾正錯誤， 

例如要求一方檢討其所作的決定、更改某項程序或建議一些其他補救措施。 
 

2.2.7 所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 
 

(註﹕所有時限一律按「日曆天」計) 
 

2.3 處理投訴方式： 
2.3.1 調解 

小組可採用調解方式處理投訴，但必須先得到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同意。投
訴人與被投訴人會談，以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小組擔任中立的
調解員，以溫和的方式達至和解。 

 

2.3.2 全面調查 
全面調查是指深入的查訊，除了審研文件資料外，小組也可以傳召證人加
以訊問，並與投訴人核對資料，以及進行實地視察。如有需要，小組亦會
向不同專業界別的顧問徵詢意見。在完成調查後，小組會裁定是否有理據
建議某一方採取補救行動或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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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處理投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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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處理投訴小組」進行評審 

接到投訴人以下述方式提出的投訴 

親臨 電話 書面(郵寄/傳真/電郵) 

投訴可跟進處理 

通知投訴人本堂

的決定 
進行個案處理 

 

調解 
 

調查 

徵求雙方同意

及進行調解 

和解 

進行調查及審研

調查結果 

發出調解結果/調查報告予投訴人及所涉及人 

監察落實建議的情況 

終結個案 

交由有關 
單位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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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果及報告 
3.1 小組在完成調解 / 調查後，須在合理時間內，撰寫調解結果 / 調查報告，以供投

訴人及被投訴人作參閱。 
 

3.2 調解結果 / 調查報告內容須包括以下的載述： 
3.2.1 投訴人的指稱； 
3.2.2 舉報被投訴人的支持指稱的證據； 
3.2.3 投訴人辯護指稱的證據； 
3.2.4 結論 (須列出小組成員的投票票數結果，以小數服從多數)； 
3.2.5 建議 

 
3.3 因應個別案件的需要，有關結果會呈交本堂執事會報告。 

 


